


附件
第六周晚点名/周见面工作提示
一、做好学生学业发展指导
1.认真组织开展“长大之星”宣讲团进院系活动
请各院（系）按照《关于开展“长大之星”宣讲团进院系活动的通知》要求，高度重视、精心组织，将“长大之星”宣讲团进院系工作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、提升人才培养质量、加强学风建设的重要举措，同新生教育工程、“一站式”学生社区建设等工作紧密结合，认真指导宣讲工作，严格把关主题内容，广泛调研学生需求，提高宣讲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，推动工作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，在全校营造见贤思齐、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。各院（系）要通过学工部和学院（系）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方式对宣讲活动进行广泛宣传，不断扩大活动辐射面和影响力，引导更多学生主动参与、学有所获。
2.扎实开展学风建设和朋辈学业帮扶。各院（系）在补（缓）考结束后要结合学生实际需求、学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坚持开展朋辈学业帮扶，因地制宜采取一对一（多）辅导等方式开展重点知识串讲、习题答疑等针对性强的帮扶活动，避免“大而全”，力求“小而精”，务求取得实效。要规范帮扶活动组织管理，依托“我在长大”中“朋辈学业帮扶”模块及时发布帮扶安排，如遇调整应及时更新；广泛宣传动员学生登录“我在长大”查询帮扶安排并参加相关帮扶；督促帮扶志愿者在“我在长大”及时提交帮扶完成情况。要加大学业困难学生帮扶力度，做好学生的日常跟踪教育和帮扶效果反馈，加强朋辈学业帮扶同思想引导、心理疏导、学业预警、课堂考勤、谈心谈话、宿舍走访、家校联系等工作的协同联动，切实提升帮扶效果。学校将加强帮扶活动开展情况抽查，并按月进行工作总结宣传，请各院（系）月底按照后续通知报送典型照片等材料。
3.做好2025级本科生转专业相关工作。学校于4月2日发布了《关于开展2025级本科生校内转专业工作的通知》，此项工作涉及学生切身利益，请各院（系）高度重视，确保及时、准确通知到全体2025级本科生，并配合做好相关政策解读与答疑工作。
二、扎实开展学生教育管理
1.做好清明节期间学生教育管理。各院（系）要按照《关于做好2026年清明节期间学生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扎实做好学生安全教育、动态管理相关工作，并于4月6日开展晚点名，精准掌握学生返校情况、请假情况、无故未返校情况，确保底数清、情况明、数据准；对未按时返校学生，要及时同学生本人和家长联系沟通，并做好跟踪关注和闭环管理。
2.依托“一站式”学生社区开展消防安全教育。各院（系）要依托“鸿渐园”示范性园区VR消防体验中心等场地，组织开展沉浸式、实景化消防安全教育活动，通过直观体验和互动参与提升学生的火灾防范、应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的意识和能力，切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；可通过张同学（13369151532）联系讲解事宜。此外，学生社区接诉即办相关信息已在各楼宇门前公布；请各院（系）及时告知全体学生，切实把问题解决在一线、化解在萌芽。
3.落实2026年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相关工作。学校于4月1日发布了《关于组织参加2026年高校国家安全教育重点任务的通知》，请各院（系）高度重视，广泛宣传教育活动内容及参与方式，动员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全国高校“千万师生同上一堂国家安全教育课”“全国大学生国家安全知识答题”等相关活动，将国家安全教育落到实处。
4.做好退役复学学生相关工作提醒。请各院（系）及时提醒3月份退役复学学生尽快联系武装部办理相关手续。
[bookmark: _GoBack]5.做好校园防治飞絮相关工作提醒。目前已进入杨柳飞絮高发期，易引发过敏及呼吸道不适，学校于4月1日发布了《关于开展北校区校园飞絮综合防治的工作提示（二）》，请各院（系）提醒学生注意防护，切勿在作业区域内进行休闲活动、采摘花朵及野菜等，避免发生中毒事故；并在喷药期间关闭门窗，避免药物飘入室内，不在作业区域周边晾晒衣物、被褥等物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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